
李杨、刘新蕊:
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平

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
行与被执行人李杨、刘新蕊借
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向你方送
达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执
行裁定书（两份）、限制消费令、
网络询价报告。请你自本公告
刊登之日起60日内到石家庄市
裕华区人民法院（石家庄市裕
宁街77号）领取上述文书，逾期
视为送达。如对网络询价报告
有异议可在领取之日起十日内
以书面形式向我院提出，否则
视为对网络询价报告的认可，
我院将依法在司法拍卖平台上
对标的物进行司法拍卖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郭新民、刘文彪:
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平

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
行与被执行人郭新民、刘文彪
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向你方
送达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
执行裁定书（两份）、限制消费
令、网络询价报告。请你自本
公告刊登之日起60日内到石家
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（石家庄
市裕宁街77号）领取上述文书，
逾期视为送达。如对网络询价
报告有异议可在领取之日起十
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院提出，
否则视为对网络询价报告的认
可，我院将依法在司法拍卖平
台上对标的物进行司法拍卖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秦为民、朱晓平:
本院受理原告华夏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石家庄槐安路支行
诉你与李考印、承德开远矿业
集团有限公司、高培军、阳原县
东方弘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等
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因用其他
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，依照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
九十二条的规定，向你公告送
达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
庄槐安路支行上诉状。自公告
刊登之日起60日内来我院民事
审判第四庭领取上诉状，逾期
即视为送达。
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

秦为民、朱晓平:
本院受理原告华夏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石家庄槐安路支行
诉被告朱晓平、李考印、承德开
远矿业集团有限公司、高培军、
秦为民、阳原县东方弘通矿业
有限责任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
一案，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
方送达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
定，向你公告送达（2019）冀 01
民初 602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
告刊登之日起60日内来我院民
事审判第四庭领取判决书，逾
期即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，向
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
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。逾期
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

王雷:
本院受理石家庄辉圣汽车

贸易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
一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
向你公告送达（2020）冀 0131 民
初1476 号民事裁定书。自公告
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
裁定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陈红玉:
本院受理原告申兰波、杨

淑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
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。
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
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
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
后的15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
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(遇法定节
假日顺延)在本院马庄审判庭
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
法缺席判决。

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法院

河北智科零部件制造有限公
司、孙永合：

关于韩晓龙与河北智科零
部件制造有限公司、孙永合民间
借贷纠纷一案,2016年8月17日
作出(2016)冀0123财保185号民
事裁定书,继续查封了被执行人
河北智科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
位于柏乡县经济开发区工兴街
人民路口交叉口西邻、占地 103
亩土地、厂房两座及两条机器设
备流水线,查封期限为三年。因
你单位住所地不明,现依照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
十二条规定,现依法向你单位送
达(2021)冀 0123 执恢 99 号执行
裁定书。自发出公告之日起,经
过六十日,即视为送达。

正定县人民法院

张 广 迪 不 慎 将 警 察 证 丢
失，警号为034696，特此声明。

张 栩 溪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警号为033070，特此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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